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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就業援助計劃」意見書 
 
1. 由於本會截止目前為止，仍未收到「深入就業援助計劃」評估研究結果，故此本會未能就
有關結果作任何意見。不過，本會作為其中一間營辦機構，以下為過去工作的一些觀察及

看法。 

 

計劃成效方面 

 
2. 雖然並沒有準確實質數字，但從本中心之服務數字，以及社會福利署發放的統計資料，均 
顯示有不錯的成功率，超過三份之一的參加者能成功就業，當中亦協助不少人士脫離綜援 
網或轉變綜援身份。 

 
3. 對於一般的個案，計劃可增加他們求職的資訊及支援，如安排針對性職前培訓﹑工作配對 
及轉介等，從而提昇他們成功就業的機會。另外，透過社工的輔導，可保持求職的動力， 
避免因長時間待業而影響本身信心，又或變得消極。 

 
4. 對於一些較困難的個案，如動機較弱﹑工作期望與市場現況不吻合﹑長時間脫離就業市場 
等，社工能個別化地按其情況作出適當的支援及輔導，從而慢慢地建立和改變他們的工作 
態度，提高就業的機會。 

 
5. 由於參加者多為社會弱勢的社群，本身的支援網絡薄弱，亦很少懂得主動尋求援助。故此 
，除工作輔導外，計劃之社工亦會協助參加者去處理其他個人問題，提供或轉介至合適的 
服務，避免及減低其他嚴重的問題出現。 

 
6.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及接觸更多不同人士，不單擴闊參加者的生活圈子，增加不同的經歷， 
從中更慢慢建立參加者自尊自信，從而敢去面對挑戰，積極生活。 

 
7. 在協助綜援人士工作方面，計劃為政府及綜援人士提供多一個選擇，從而更能針對個案的

特性，提供適切的支援協助。 

 

計劃優勢地方 

 
8. 對比起社署社會保障部沉重的工作量，計劃有較充裕的空間去了解及服務個案，故能按個 
案本身情況，提供更深入及多元化的支援，從而提昇就業的機會。 



 
9. 計劃以支援及發展工作為主，對個案來說有較正面的標簽作用，故較易建立更積極的工作

關係及推動他們參與計劃之活動。 

 
10. 由於計劃由非政府機構營辦，故在調配資源及行政措施上更具彈性，能迅速地回應個案的

需要。 

 
11. 同時，在角色不同下，個案在參與計劃時會較易開放自己，減低抗拒心態，從而讓社工能 

更深入了解個案，從而釐定合適的工作計劃。 

 

計劃可改善的地方 

 
12. 現時綜援參加者必須由社署自力更生組轉介，而營辦機構就算接觸到一些有興趣參加計劃

的綜援人士，亦須轉介予社署，再由社署轉介往合適的計劃。故此，可考慮減少當中行政

手續，從而能更加快去協助個案。 

 
13. 另外，現時參加計劃的，主要為參與自力更生計劃之綜援人士。其實，在考慮到工作的價

值及選擇的權利，仍可將有關資格擴闊，如容許或鼓勵家庭照顧者﹑長期病患者﹑長者等

人士參加，雖然這些人士最終未必能成功就業，又或只能擔任一些兼職工作，但在過程中

的經歷，仍能對他們帶來正面的效果。 

 
14. 同樣地，參加計劃之準綜援人士的資格亦可放寬，如以入住公屋資格代替申請綜援資格 
   作為甄別的條件，從而能擴闊受助的層面，並及早地協助有需要人士。 

 
15. 短暫經濟援助 (TFA) 在批核準則方面，可考慮給予綜援人士首月工作之生活援助，從而 
減輕他們因工作而帶來的額外生活支出，減低他們工作之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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